102家庭教育年婚姻教育班第1期（學期選課制）招生簡章
1、 緣起：臺北市推動102家庭教育年，家庭教育中心特辦理婚姻教育班第1期（學期選課制），藉由家庭共同學習，達到增進夫妻關係之目的，並提供家庭共學目標。
二、課程目標：
   （一）培育將婚、新婚或熟年夫妻利用家庭資源製作居家用品之能力，鼓勵家庭成員關注居家空間、關注生活也關注家人。
(二) 鼓勵家人積極參與共學，相互分享、陪伴，並養成終身學習的好習慣。
(三) 透過不同的專題課程，培養多元學習家庭，自我提升多元學習能力。
三、課程對象：符合下列資格經本市單位推薦者
    （一）100年、101年新婚家庭，夫妻兩人共同報名後經審查合格者。

    （二）已婚員工（依婚齡低者排序）。
   （三）其他「將婚」身份，預定102年至103年新婚，並填註預定配偶姓名者，得採兩人共同報名，並經審查合格者。

四、招生人數：

   102家庭教育年婚姻教育班第1期（學期選課制），每週六、週日上課，各預計招收15家庭（每班夫妻共30人）。

五、課程時間：自102年1月12日（星期六）至102年6月30日（星
    期日），每週六、日上午9時30分至12時30分，每班期上課時間需22週（每週2天）計132小時課程。
六、上課地點：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(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4樓) 

    ◎交通：(捷運【中山站】轉乘公車棕9、288、266、282、292、306、12於【南京吉林路口】站下車。(捷運蘆州線【松江南京站】下車。
七、報名方式：
（一）由推薦夫妻共同報名參加，並請填妥報名表後，採傳真報名（傳真電話：02-2541-8752 ），或由1人至本中心現場報名。
（二）凡經本市各單位推薦者，依下列順序錄取：

1.100年及101年新婚家庭。
2.已婚員工（依婚齡低者排序）。
3.將婚者。
八、本課程免收學費，僅收報名費每家庭（夫妻2人）500元（同班學習自行到課），學員須自負材料費（例縫紉課程6個月材料費約須2,000元，烹飪課程材料費約同。）已參加上課之家庭，凡因各種原因無法進行學習者，經填具學習異動申請書後准予退班，其報名費不予退還，已購置未使用之材料得自行攜回。
九、注意事項：

為維持上課秩序，請勿攜帶未報名之兒童參加旁聽，如經發現取消上課資格。

十、活動洽詢電話：（02）2541-9690分機22。
附件一
102家庭教育年婚姻教育班第1期（學期選課制）推薦報名表

	(上課後現場拍攝)

張貼相片處
	姓名
	
	電話
	宅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公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行動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
	出生

年月日
	　　年     月     日
	
	

	(上課後現場拍攝)

張貼相片處
	配偶
姓名
	
	電話
	宅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公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行動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
	出生

年月日
	　　年     月     日
	
	

	住址
	　　　市(縣)　　　區(鄉鎮市)　　　里(村)　    　　路（街）

　　　段　　     巷　　　   弄　　　 號　    樓之

	結婚紀念日
（含預定）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結婚登記地點

（含預定）
	＿＿＿＿市、縣

＿＿＿＿區、鄉、鎮戶政事務所

	家庭身份
	□新婚

□已婚

□將婚
	推薦單位
	

	　　推薦單位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　推薦單位審核：                 




	以　下　各　欄　請　勿　填　寫

	　推薦申請方式：　
資料填寫完畢之後您可以下列任一種方式申請──
1.傳真申請表至家庭教育中心申請，傳真電話：(02)2541-8752
2.E-mail至家庭教育中心申請，E-mail信箱：familyctr@tp.edu.tw
3.親自前往家庭教育中心申請
4.聯絡電話：(02)2541-9690分機22
	收件序號
	

	
	收件時間
	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
    時       分

	
	資格登錄
	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

	
	   登錄人
	

	報名手續
	□繳交報名表

□繳驗證明文件影本
	
	


◎本資料僅供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上課預約之用，不作其他用途◎
